
公 告
GONG GAO

县道李杜东路下穿京沪铁路通道（兴济段）路面塌陷
及积水严重，因铁路运行安全及排洪防涝的工作要求，现
正在对道路基层渗水进行降水、排水，该改造工程需续延
至2024年10月30日。期间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轿车及小
型货车请提前绕行（南边绕行兴济南街道洞子，北边绕行
兴济民主街和兴济北街两个道洞子），因施工给您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沧县交通运输局

沧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9月30日

断交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4年10月17日上午9
时00分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黄
骅市泰和家园西、新海路南学府家园小区住宅楼（20套）进
行公开拍卖。

展示时间：标的物即日开始展示。
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10月16日16时00分前。提醒：

有意竞买者需在规定报名时间内及时报名，报名截止时间
后，网络平台报名系统已关闭，不能再接受报名。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标的物现场进行实物勘验、详细
了解标的物。持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交纳竞买保证金、签订相关竞买文件。

咨询电话：0317—5231616 5216767 15100815777
河北乾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原告房桂双与被告张双喜、赵金岭侵权责任纠纷一
案，青县人民法院（2024）冀0922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2024年9月27日立案执行
〔案号：（2024）冀0922执1310号〕。2024年1月25日9时
许，房桂双带领相关部门到沧州汉能机电有限公司检
查，在沧州汉能机电有限公司门口时与张双喜、赵金岭
发生争吵。被执行人张双喜、赵金岭在沧州汉能机电有
限公司门口用言语对房桂双进行侮辱，对房桂双的社会
评价产生负面影响，侵害了房桂双的名誉权。因被执行
人张双喜、赵金岭未主动履行已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房桂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条规定，现将生效法律文书判决内容进行
公示：

一、被告张双喜、赵金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向原告房桂双赔礼道歉；

二、驳回原告房桂双的其他诉讼请求。
特此公告

青县人民法院
2024年9月29日

青县人民法院
关于张双喜、赵金岭向房桂双

赔礼道歉强制执行公告

在线办理

电话：3061515
微信：17717792898
地址：沧州市新华路
报业大厦一楼

公告
声明
通知
广告
拍卖
挂失

广告在线

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优化道路
通行环境，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
生，结合黄骅市道路交通实际，现将
新增非现场执法设备点位公告如下：

区间测速设备点位：
G307国道岭庄村口50KM+200M

至G307国道庞庄子村口59KM+400M
（双向）限速70km/h

以上设备抓拍违法行为：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
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下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
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公
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
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50%不足8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80%不足10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公
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
过规定时速10%以下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
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
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50%不足8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80%不足10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未达到1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以上未达到2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到50%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50%不足80%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80%不足100%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0%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
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
到50%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
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
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
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不
足80%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
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
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80%不足

100%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
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0%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
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
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
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下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
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
20%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
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到1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不足8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80%不足10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0%的。

以上固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
于2024年10月8日0时启用。请广
大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
规，安全文明出行。

特此公告

黄骅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9月30日

黄骅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关于增设区间测速抓拍设备处罚交通违法行为的公告

按照《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
定》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公信的原则，于2024年9月29日拍卖
出让成交1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情
况公示如下：

一、成交地块基本情况
1.宗地编号：GTP-2024-04;
2.地块位置：高新区渤海西路南侧、小

流津河公园东侧；
3.出让面积：10556.29平方米（约15.83

亩）；
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50年；
6.主要规划控制指标要求：容积率：大

于等于1.3；绿地率：小于等于15%；建筑
系数：大于等于40%；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
设施用地所占比重小于等于7%，研发类建
筑面积所占比重小于等于15%，行政办公及
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所占比重小于等于
15%。其他规划控制指标及其他设计要求严
格按照沧州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沧高审

条件【2024】4号规划条件的要求执行；
7.土地出让成交价格:744万元；
8.受让人：恒沃信息技术（河北）有限

公司。
二、公示期：2024年9月30日至2024

年10月4日。
三、上述宗地已签订成交确认书，在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相关事宜在合同
中约定。

四、联系方式
（一）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沧州市运河区求是南大道2

号
联 系 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0317-2175023
（二）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

分局
联系地址：沧州市求是大道与向海路交

叉口高新区管委会
联 系 人：韩女士
联系电话：0317-8697601

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4年9月30日

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成交公示
沧交示字【2024】16号

经沧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沧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以下简称资规局开发区分局）决定以
拍卖方式出让以下1宗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沧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具体
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
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KTP-2023-6号宗地位于沧州开
发区内，出让地块范围：东至风化店村
集体土地、西至经九街、南至沧州经济
开发区国有储备地、北至黄河东路南
侧绿化带；出让面积：40000.001平方
米（合约60亩）。土地用途：二类工业
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50年；行
业准入类型：通用设备制造业；固定资
产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亩均
税收：每年不低于20万元/亩；项目工
业增加值能耗：不大于0.171吨标准
煤/万元；环保标准：符合规划环评
“三线一单”要求，符合污染物排放标
准、环境质量管控标准要求。主要规划
控制指标：容积率：不小于1.3；绿地
率：不大于15%；建筑密度：不小于

40%；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地
比率：不大于7%；其他规划控制指标
及设计要求严格按照河北沧州经济开
发区行政审批局批准的“沧开审地规
函字（2023）4号”文件执行。

该宗地拍卖起叫价为人民币2040
万元，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1020万
元，每次报价增幅为人民币12万元的
整倍数。

二、竞买人范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
制的除外。

（二）对上述拍卖宗地，法律、法
规、国发〔2010〕10号、国土资发〔2010〕
151号、发改财金〔2016〕141号等文件
另有规定以及欠缴土地出让金和不具
备申请条件的，不得报名参加竞买。

三、竞价规则
本次拍卖宗地设有保留底价，以

增价方式竞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

具体竞价规则详见拍卖文件。

四、竞买申请与登记
竞买申请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2024年10月21日17时，登录电
子交易平台下载土地拍卖出让文件，
并在规定时间内交纳竞买保证金。

下载土地拍卖出让文件方式：已
在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注册登记
的竞买申请人可直接登录电子交易平
台（网址：http://www.hebpr.gov.cn/hbg-
gfwpt/）后，选择“沧州市（全流程）”，打
开【土地交易-土地交易文件下载】菜
单，在项目列表中选择对应项目，点击
项目右侧下载按钮，进行土地交易文
件下载操作。

下载文件过程中如遇到系统问题
可咨询电话:400-998-0000。

未经主体注册登记的竞买申请
人，请按照“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址：http://xzsp.cangzhou.gov.cn/xzsp/
add100115/dt_index.shtml）”首页的
“交易主体注册系统”的要求办理相关
手续，市场主体注册咨询电话：
0317-2175672。

提交竞买申请方式：已在河北省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注册登记的竞买申

请人可直接登录电子交易平台（网址：
http://www.hebpr.gov.cn/hbggfwpt/）后 ，
选择“沧州市（全流程）”，打开【土地交
易-土地申购】菜单，在项目列表中选
择对应项目，点击项目右侧我要申购
按钮，进行竞买申请操作。

接受竞买报名的截止时间为2024
年10月21日17时。

竞买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竞买申请资料规范、齐全、具备申
请条件的，由交易中心进行报名资格
审查，经资规局开发区分局复核通过
后，电子交易平台向竞买申请人推送
待办，由竞买申请人登录电子交易平
台，生成号牌后打印《竞买通知书》，并
自行下载参加拍卖出让活动须携带的
授权委托书、承诺书等相关文件，竞买
人资格由沧州开发区土地招拍挂工作
委员会在拍卖现场最终复审确定。竞
买申请人需持《竞买通知书》和填写正
确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承诺书
等相关文件参加本次拍卖出让活动。

五、拍卖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4年10月23日15

时30分。

拍卖地点：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三楼开标八室。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参加竞买者必须在2024年

10月21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
指定银行账户（指定银行确认在有效
时间收到），并将竞买申请资料按土地
拍卖出让文件的要求提交，否则不得
参加报名资格预审，从而不具备竞买
资格。

（二）竞买人应详细阅读本次出让
土地拍卖文件、自行实地踏勘拟出让
的地块。竞买人参加竞买，即表明其已
经全面了解了拟出让地块的现状、全
部接受了拍卖文件的规定。

本次拍卖出让的宗地情况、详细
资料、出让条件、项目开（竣）工时间和
具体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三）公告期间，出让公告内容发
生变化的，以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发布的补充公告为准。

（四）此公告可登录中国土地市场
网(www.landchina.com)和沧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xzsp.cang-

zhou.gov.cn/xzsp/add100115/dt_index.
shtml）进行查阅。

七、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账户
KTP-2023-6号宗地竞买保证金

缴纳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开发区保证金）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沧州分行营

业部
银行账号：
575010100100249191010115
八、联系方式
（一）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沧州市运河区求是南

大道2号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0317-2175023
（二）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

济开发区分局
联系地址：沧州经济开发区解放

东路11号
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0317-309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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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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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道李杜东路下穿京沪铁路通道（兴济段）路面塌陷
及积水严重，因铁路运行安全及排洪防涝的工作要求，现
正在对道路基层渗水进行降水、排水，该改造工程需续延
至2024年10月30日。期间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轿车及小
型货车请提前绕行（南边绕行兴济南街道洞子，北边绕行
兴济民主街和兴济北街两个道洞子），因施工给您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沧县交通运输局

沧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9月30日

断交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4年10月17日上午9
时00分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黄
骅市泰和家园西、新海路南学府家园小区住宅楼（20套）进
行公开拍卖。

展示时间：标的物即日开始展示。
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10月16日16时00分前。提醒：

有意竞买者需在规定报名时间内及时报名，报名截止时间
后，网络平台报名系统已关闭，不能再接受报名。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标的物现场进行实物勘验、详细
了解标的物。持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交纳竞买保证金、签订相关竞买文件。

咨询电话：0317—5231616 5216767 15100815777
河北乾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原告房桂双与被告张双喜、赵金岭侵权责任纠纷一
案，青县人民法院（2024）冀0922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2024年9月27日立案执行
〔案号：（2024）冀0922执1310号〕。2024年1月25日9时
许，房桂双带领相关部门到沧州汉能机电有限公司检
查，在沧州汉能机电有限公司门口时与张双喜、赵金岭
发生争吵。被执行人张双喜、赵金岭在沧州汉能机电有
限公司门口用言语对房桂双进行侮辱，对房桂双的社会
评价产生负面影响，侵害了房桂双的名誉权。因被执行
人张双喜、赵金岭未主动履行已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房桂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条规定，现将生效法律文书判决内容进行
公示：

一、被告张双喜、赵金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向原告房桂双赔礼道歉；

二、驳回原告房桂双的其他诉讼请求。
特此公告

青县人民法院
2024年9月29日

青县人民法院
关于张双喜、赵金岭向房桂双

赔礼道歉强制执行公告

在线办理

电话：3061515
微信：17717792898
地址：沧州市新华路
报业大厦一楼

公告
声明
通知
广告
拍卖
挂失

广告在线

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优化道路
通行环境，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
生，结合黄骅市道路交通实际，现将
新增非现场执法设备点位公告如下：

区间测速设备点位：
G307国道岭庄村口50KM+200M

至G307国道庞庄子村口59KM+400M
（双向）限速70km/h

以上设备抓拍违法行为：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
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下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
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公
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
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50%不足8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80%不足10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公
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
过规定时速10%以下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
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
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50%不足8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80%不足100%的；

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未达到1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以上未达到2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到50%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50%不足80%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80%不足100%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0%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
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
到50%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
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
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
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不
足80%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
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
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80%不足

100%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
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0%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
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
的；

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
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下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
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
20%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
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到1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不足8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80%不足100%的；

驾驶校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0%的。

以上固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
于2024年10月8日0时启用。请广
大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
规，安全文明出行。

特此公告

黄骅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9月30日

黄骅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关于增设区间测速抓拍设备处罚交通违法行为的公告

按照《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
定》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公信的原则，于2024年9月29日拍卖
出让成交1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情
况公示如下：

一、成交地块基本情况
1.宗地编号：GTP-2024-04;
2.地块位置：高新区渤海西路南侧、小

流津河公园东侧；
3.出让面积：10556.29平方米（约15.83

亩）；
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5.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50年；
6.主要规划控制指标要求：容积率：大

于等于1.3；绿地率：小于等于15%；建筑
系数：大于等于40%；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
设施用地所占比重小于等于7%，研发类建
筑面积所占比重小于等于15%，行政办公及
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所占比重小于等于
15%。其他规划控制指标及其他设计要求严
格按照沧州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沧高审

条件【2024】4号规划条件的要求执行；
7.土地出让成交价格:744万元；
8.受让人：恒沃信息技术（河北）有限

公司。
二、公示期：2024年9月30日至2024

年10月4日。
三、上述宗地已签订成交确认书，在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相关事宜在合同
中约定。

四、联系方式
（一）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沧州市运河区求是南大道2

号
联 系 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0317-2175023
（二）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

分局
联系地址：沧州市求是大道与向海路交

叉口高新区管委会
联 系 人：韩女士
联系电话：0317-8697601

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4年9月30日

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成交公示
沧交示字【2024】16号

经沧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沧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以下简称资规局开发区分局）决定以
拍卖方式出让以下1宗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沧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具体
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
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KTP-2023-6号宗地位于沧州开
发区内，出让地块范围：东至风化店村
集体土地、西至经九街、南至沧州经济
开发区国有储备地、北至黄河东路南
侧绿化带；出让面积：40000.001平方
米（合约60亩）。土地用途：二类工业
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50年；行
业准入类型：通用设备制造业；固定资
产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亩均
税收：每年不低于20万元/亩；项目工
业增加值能耗：不大于0.171吨标准
煤/万元；环保标准：符合规划环评
“三线一单”要求，符合污染物排放标
准、环境质量管控标准要求。主要规划
控制指标：容积率：不小于1.3；绿地
率：不大于15%；建筑密度：不小于

40%；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地
比率：不大于7%；其他规划控制指标
及设计要求严格按照河北沧州经济开
发区行政审批局批准的“沧开审地规
函字（2023）4号”文件执行。

该宗地拍卖起叫价为人民币2040
万元，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1020万
元，每次报价增幅为人民币12万元的
整倍数。

二、竞买人范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
制的除外。

（二）对上述拍卖宗地，法律、法
规、国发〔2010〕10号、国土资发〔2010〕
151号、发改财金〔2016〕141号等文件
另有规定以及欠缴土地出让金和不具
备申请条件的，不得报名参加竞买。

三、竞价规则
本次拍卖宗地设有保留底价，以

增价方式竞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

具体竞价规则详见拍卖文件。

四、竞买申请与登记
竞买申请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2024年10月21日17时，登录电
子交易平台下载土地拍卖出让文件，
并在规定时间内交纳竞买保证金。

下载土地拍卖出让文件方式：已
在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注册登记
的竞买申请人可直接登录电子交易平
台（网址：http://www.hebpr.gov.cn/hbg-
gfwpt/）后，选择“沧州市（全流程）”，打
开【土地交易-土地交易文件下载】菜
单，在项目列表中选择对应项目，点击
项目右侧下载按钮，进行土地交易文
件下载操作。

下载文件过程中如遇到系统问题
可咨询电话:400-998-0000。

未经主体注册登记的竞买申请
人，请按照“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址：http://xzsp.cangzhou.gov.cn/xzsp/
add100115/dt_index.shtml）”首页的
“交易主体注册系统”的要求办理相关
手续，市场主体注册咨询电话：
0317-2175672。

提交竞买申请方式：已在河北省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注册登记的竞买申

请人可直接登录电子交易平台（网址：
http://www.hebpr.gov.cn/hbggfwpt/）后 ，
选择“沧州市（全流程）”，打开【土地交
易-土地申购】菜单，在项目列表中选
择对应项目，点击项目右侧我要申购
按钮，进行竞买申请操作。

接受竞买报名的截止时间为2024
年10月21日17时。

竞买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竞买申请资料规范、齐全、具备申
请条件的，由交易中心进行报名资格
审查，经资规局开发区分局复核通过
后，电子交易平台向竞买申请人推送
待办，由竞买申请人登录电子交易平
台，生成号牌后打印《竞买通知书》，并
自行下载参加拍卖出让活动须携带的
授权委托书、承诺书等相关文件，竞买
人资格由沧州开发区土地招拍挂工作
委员会在拍卖现场最终复审确定。竞
买申请人需持《竞买通知书》和填写正
确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承诺书
等相关文件参加本次拍卖出让活动。

五、拍卖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4年10月23日15

时30分。

拍卖地点：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三楼开标八室。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参加竞买者必须在2024年

10月21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
指定银行账户（指定银行确认在有效
时间收到），并将竞买申请资料按土地
拍卖出让文件的要求提交，否则不得
参加报名资格预审，从而不具备竞买
资格。

（二）竞买人应详细阅读本次出让
土地拍卖文件、自行实地踏勘拟出让
的地块。竞买人参加竞买，即表明其已
经全面了解了拟出让地块的现状、全
部接受了拍卖文件的规定。

本次拍卖出让的宗地情况、详细
资料、出让条件、项目开（竣）工时间和
具体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三）公告期间，出让公告内容发
生变化的，以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发布的补充公告为准。

（四）此公告可登录中国土地市场
网(www.landchina.com)和沧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xzsp.cang-

zhou.gov.cn/xzsp/add100115/dt_index.
shtml）进行查阅。

七、竞买保证金缴纳银行账户
KTP-2023-6号宗地竞买保证金

缴纳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开发区保证金）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沧州分行营

业部
银行账号：
575010100100249191010115
八、联系方式
（一）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沧州市运河区求是南

大道2号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0317-2175023
（二）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

济开发区分局
联系地址：沧州经济开发区解放

东路11号
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0317-3090991

2024年9月30日

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沧交告字【2024】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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